
桂工程院教务〔2025〕12 号

关于开展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
2025 年度结题工作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

究项目 2025 年度结题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教职成〔2025〕11 号）

精神，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025 年度结题工作

已经启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结题范围及方式

（一）结题范围：2022 年以来经教育厅立项和 2021 年

立项且经教育厅同意延期结题的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

究项目。

（二）结题方式：本年度结题材料经校级审核后，统一

在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系统申报结题。通过

校级结题审核的项目，教务处负责协助和指导其完成网上填

报和审批流程。

二、结题材料报送要求
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按要求填写结题申请表，按规定完成

相关审批手续。

（二）按照《结题材料清单》（桂教职成〔2025〕11 号

附件 1）第 3 到第 8 项的要求，将申报立项材料、过程管理

材料以及成果佐证材料整理成一整套结题材料，可自行设计

各自封面和目录。纸质版通过所在单位汇总提交到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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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将所有结题材料的原件逐项扫描，按顺序并合成

一份 PDF 文档，以“项目编号+姓名+项目名称”的形式命名，

由所在单位汇总后通过 OA 邮箱发送到教务处。

（四）2025 年度广西职业教改项目结题工作分为上半年

和下半年共两次，上半年申请结题的项目，结题材料必须在

2025 年 6 月 11 日之前提交，下半年申请结题的项目，必须

在 2025 年 12 月 2 日之前提交。

未尽事宜，请联系教务处。联系电话：0776-5588285。

附件：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

究项目 2025 年度结题工作的通知（桂教职成

〔2025〕11 号）

广西工程职业学院教务处

2025 年 3 月 28 日


